关于加强学生校内外实习安全的通知
各院、部、中心：
学生实习是学校实践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确保我校学生实习的人身安全，杜绝发生意外事故，保证实习任务顺利完成，现提出以下要求和注意事项：
1. 各院、部、中心要在实习开展前加强对学生实习的安全教育和管理，确保学生实习安全。坚持经常性、系统性的安全教育，做到每学期至少进行一次集中安全教育，要求参加实习的学生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实习规章制度，自觉听从实习老师指挥，不违章操作，认真实习，安全实习。同时要求实习老师严格管理，分管领导要经常到实习车间共同参与安全管理，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2. 实习老师要把安全教育贯穿校内外实习教学的始终，每次实习前必须进行安全教育、强调安全操作规程，并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加强安全教育。
3. 学生上岗实习前要按规定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安全帽、实习服装等）。
4. [bookmark: _GoBack]要特别提醒学生预防触电、摔轧伤、烫伤、机器伤等事故。实习指导教师对实习学生进行现场指导，适时提醒学生注意安全，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教育学生不能随意触动带电物体、不擅自操作设备；对运动（旋转）物体、高温物体、高压物体等要留足安全距离，避免事故的发生。
5. 实习学生要自觉主动接受有关安全实习教育、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劳动纪律、操作规程等，副总实习指导教师和车间管理员的安排，杜绝由于自身管理不善造成的各类不良后果。
6. 各院、部、中心负责人要加强与实习指导教师、实习学生的沟通，及时掌握学生实习情况。出现异常情况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上报。
7. 各院、部、中心要与学生签订外出实习安全目标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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